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埇征地告〔2026〕4号

2026年1月16日，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的宿州市以《关于宿州市埇桥区2025年第2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皖政地宿〔2026〕 4号），批准征收集体所有土地5.2376公顷（78.564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及《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一条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bookmark: _Toc134834128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6028969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2333127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33531986_WPSOffice_Level2]一、征收土地范围
[bookmark: OLE_LINK1]地块1东至城东街道十里社区耕地、沟渠，南至汴河西路，西至城东街道十里社区耕地、沟渠，北至城东街道十里社区耕地、农村道路。
地块2东至城东街道十里社区耕地，南至城东街道十里社区耕地、沱河社区沟渠、耕地，西至城东街道沱河社区沟渠、耕地，北至城东街道十里社区耕地、沱河社区沟渠、耕地。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地块3东至城东街道十里社区集体建设用地，南至城东街道十里社区集体建设用地，西至城东街道十里社区集体建设用地，北至城东街道十里社区集体建设用地。
征收土地位置详见勘测定界简图。
本次批准征收土地面积5.2376公顷（78.564亩），其中：农用地4.7828公顷（71.742亩），含耕地3.0601公顷（49.9015亩）；建设用地0.4548公顷（6.822亩）。具体现状如下：
地块1拟征收城东街道十里社区张家、十里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土地4.0189公顷（60.2835亩）。其中：农用地3.5854公顷（53.781亩），含耕地2.0487公顷（30.7305亩）；建设用地0.4335公顷（6.5025亩）。
地块2拟征收城东街道十里社区十里，沱河社区大曾、小曾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土地1.2069公顷（18.1035亩）。其中：农用地1.1974公顷（17.961亩），含耕地1.0114公顷（15.171亩）；建设用地0.0095公顷（0.1425亩）；
地块3拟征收城东街道十里社区十里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土地0.0118公顷（0.177亩）。其中：建设用地0.0118公顷（0.177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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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发布后，埇桥区人民政府将组织城东街道办事处实施土地征收。
对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将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按照《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埇征补安置〔2025〕7号）及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确定的补偿安置费用，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户，将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支付给其所有权人。
埇桥区人民政府将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皖政〔2023〕72号）、《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皖人社发〔2023〕18号）及《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宿政发〔2024〕3号）等规定，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转入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专户，并将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系。
[bookmark: _GoBack]征地补偿安置到位后，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2026年4月30日前腾退土地、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并将被征收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等相关权属证书移交给城东街道办事处（联系人：曹继成；电话：137****5098）。宿州市埇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依据征地批准文件等，报埇桥区人民政府同意并公告后，集中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等的变更或者注销登记。对已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但拒不按协议约定腾退的，埇桥区人民政府将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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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城东街道沱河社区大曾、小曾，十里社区张家、十里村民小组范围内，采用街道政务公开栏及社区公开栏张贴/电子屏显示等方式发布，并在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s://www.szyq.gov.cn）发布。本公告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不少于5个工作日。
被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以及土地使用权人（仅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征收土地批复行为不服，可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公告未尽事宜，均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有关规定办理。

联系单位：宿州市埇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 系 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
联系方式：0557-368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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